应选商报名提交资料一览表

项目名称：（参加相应项目的全称，如：零星维修及土建工程项目协议施工单位）

应选商（盖章）：

	审核确认：遴选人接收资料人员与应选商授权代表对以下报名资料共同核对，审核情况属实。
遴选人接收资料人员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应选商的代表签名：  

	序号
	项目
	内页码
	报名提交
资料要求
	审核情况（此栏不需要申请人填写）
	备注

	1
	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
	
	/
	
	

	2
	企业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和具备法定代表人签名（或签章）的对参加本项目的被委托人有效授权书原件
	
	/
	
	

	3
	法定代表人或应选商授权代表身份证复印件
	
	原件备查
	
	

	4
	应选商资格声明表原件
	
	/
	
	

	5
	应选商资质复印件：
建筑装修装饰工程、建筑机电安装工程、建筑幕墙工程、防水防腐保温工程、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三级或以上。
建筑工程施工、市政公用工程施工、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或以上。
	
	/
	
	[bookmark: _GoBack]



注：
1、本表原件审核情况栏及备注栏，应选商须留空，由遴选人审核后填写。
2、本表“报名提交资料要求”中原件备查指应选商需在遴选报名时提交原件供核查。
3、本表一式两份，一份附于报名资料内作为报名资料目录，另一份交回应选商的代表。两份表格中每页的“审核确认”栏均需双方签署。本表中如有修改，修改处须经遴选人接收资料人员和应选商代表共同签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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